
A19

■ 2019年4月17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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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菲林格尔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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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4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奉贤区林海公路7001号行政楼5楼51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4,559,42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46.84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秘书孙振伟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8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559,4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8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559,4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559,4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559,4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559,4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538,480 99.9616 20,940 0.038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19年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559,4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投资金融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538,480 99.9616 20,940 0.0384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819,4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538,480 99.9616 20,940 0.0384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559,4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及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559,4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设立投资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559,4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

关于公司2018年

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预案的议案

5,366,480 99.6113 20,940 0.3887 0 0.0000

7

关于续聘2019年

年度会计审计机

构的议案

5,387,4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公司以闲置

自有资金投资金

融产品的议案

5,366,480 99.6113 20,940 0.3887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19年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739,9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

5,366,480 99.6113 20,940 0.388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6、12为特别决议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议案9为涉及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菲林格尔

控股有限公司、ASIA� PACIFIC� GROUP� INTERNATIONAL� LIMITED、新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申茂仓储有限公司、上海多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敦银，本次均回避表决。

除此之外，其余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苗晨律师、尹夏霖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

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9-42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4月16日13: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街62

号MSD-B1座15层1503）。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胡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7人，代表股份497,331,68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04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489,

581,05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3.179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84人，代表股份7,750,6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253%。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会

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489,849,4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55%；反对6,860,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95%；弃权

62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489,849,4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55%；反对6,860,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95%；弃权

62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489,849,4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55%；反对6,860,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95%；弃权

62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489,859,4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75%；反对6,851,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76%；弃

权62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9%。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490,434,9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133%；反对6,896,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67%；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54,4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35.8514%；反对6,896,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148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2018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489,849,4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55%；反对6,861,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96%；弃

权62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9%。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2019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89,859,4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75%；反对6,851,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76%；弃

权62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78,9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30.4985%；反对6,851,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7245%；弃权

62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77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审批2019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489,844,9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46%；反对6,865,6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05%；弃

权62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9%。

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审批2019年度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489,844,9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46%；反对7,390,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0%；弃

权9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64,4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30.3636%；反对7,390,3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7397%；弃权

9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96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十）《关于审批2019年度生态环保产业项目投标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89,845,5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47%；反对7,389,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59%；弃

权9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关于修订〈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89,860,0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77%；反对7,375,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30%；弃

权9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十二）《关于修订〈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87,370,2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970%；反对9,864,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35%；弃

权9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十三）《关于修订〈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90,374,1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10%；反对6,860,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95%；弃

权9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黄冀蒙、施展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

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707

证券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号

:2019-033

债券代码：

128022

债券简称：众信转债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4月16日下午1:30（下午1:30-2:00为现场审核登记时间）。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16日上午9:30-11:30， 下午1:

00-3: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15日下午3:00至2019年4月16日下午3:

00之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路8号（朝阳公园西2门）众信旅游大厦二层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郭洪斌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28人，代表股份429,526,246股，占公司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8.5113%。

其中：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了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8人，代表股份

9,208,364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0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14人，代表股份429,206,535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8.4751%。

其中：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了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4人，代表股份

8,888,653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3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319,7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61%。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人，代表股份319,71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036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A股股票已经出现任意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众信转

债”（转债代码：128022）转股价格的90%（即9.891元/股）的情形，“众信转债”已满足《众信旅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中规定的转股价

格向下修正的条件，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众信转债”转股价格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述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

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如审议该议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时，上述任一指标高于调整前“众信转

债”的转股价格（10.99元/股），则“众信转债”转股价格无需调整。

表决结果：

赞成票：427,943,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6%；

反对票：1,58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4%；

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7,625,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140%；

反对票：1,58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860%；

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相关事

宜的议案》；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全权办理本次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价格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必要事项，并全权

办理相关手续。 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完成本次修正相关工作之日止。

表决结果：

赞成票：427,943,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6%；

反对票：1,58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4%；

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7,625,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140%；

反对票：1,58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860%；

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众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众信” ）就申请在中国东方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航” ）B2T平台使用虚拟账户系统信用账户采购机票项目向中航鑫港

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鑫港” ，为东航认可的担保单位）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不

超过人民币2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两年，自中航鑫港最后一次向东航履行赔付义务之日起计算。 本议案审

议通过后， 公司为上海众信就在东航B2T平台使用虚拟账户系统信用账户采购机票项目提供的担保合

计为不超过人民币1,200万元。

表决结果：

赞成票：429,372,2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1%；

反对票：78,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弃权票：7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9,054,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75%；

反对票：78,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04%；

弃权票：7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21%。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7日

股票代码：

002707

股票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号：

2019-034

债券代码：

128022

债券简称：众信转债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下修正“众信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修正前“众信转债”转股价格为：10.99元/股

●修正后“众信转债”转股价格为：7.92元/股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开始日期：2019年4月17日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及2019年4月16日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

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A

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 公司董事

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

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

截至目前，公司A股股票已经出现任意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众

信转债”（转债代码：128022）转股价格的90%（即9.891元/股）的情形，“众信转债”已满足《募集说明

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

根据《募集说明书》规定，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人民币7.9117元/股，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一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人民币7.6926元/股，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人民币2.629元和公司股票

面值人民币1元，综上，本次向下修正后的“众信转债”转股价格应不低于人民币7.9117元/股。

在综合考虑公司及行业的基本面、未来发展前景、公司股票价格走势等基础上，董事会决定将“众

信转债” 转股价格由人民币10.99元/股向下修正为人民币7.92元/股，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

2019年4月17日。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496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5

债券代码：

128012

债券简称：辉丰转债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药车间临时停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今日收到园区集中供热公司

盐城市凌云海热电有限公司通知，因其对蒸汽管网全线进行安全监测、检修，将于2019年4

月18日停止对外供热。

一、本次临时停产的说明

盐城市凌云海热电有限公司为园区内公司唯一供热接入点, 其停止供热将影响公司

原药合成车间的生产。 公司将利用停产期间，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进一步做好后续安全

生产工作，公司对原药合成车间进行临时停产。 预计此次停产时间为三周左右。

二、本次停产车间情况

本次停产的合成车间为二氰蒽醌、烯酰吗啉、氟丙菊酯、甲基磷酸二苯酯、咪鲜胺五个

原药产品， 本次临时停产的合成车间2017年产品实现收入占当年合并收入比重为

14.43%；本次临时停产的合成车间与之前尚未复产的合成车间2017年产品实现收入占当

年合并收入比重为39.29%，占2018年合并收入比重为62.2%【此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根据目前临时停产计划安排，预计不会出现《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条的相

关情形。

三、本次临时停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停产期间，公司将对所有提升改造工程进度和质量进行跟踪评估，公司将依照相

关规定对复产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96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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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辉丰转债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连

续三个交易日（2019年4月12日、2019年4月15日、2019年4月16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

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收到园区集中供热公司盐城市凌云海热电有限公司通知，

因其对蒸汽管网全线进行安全监测、检修，将于2019年4月18日停止对外供热。 公司对原

药合成车间进行临时停产。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公司及相关人员无泄漏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情况；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

6、经核查，股票异常波动期间（2019年4月12日、2019年4月15日、2019年4月16日），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四、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2018年度业绩快报（详见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公告编

号：2019-013），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亏损，公司董事会提议不进行利润分配（包括现

金分红和股票股利分配），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风险提示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表董事会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董事

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

产(万

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

(万元)

1

重庆慧远药业有限

公司7.737%股权

-

55294.

11

标的企业为重庆地区最大的中药饮

片生产企业，占地40亩，厂房面积24,

000平方米，员工近400人，主要生产

精制配方中药饮片及滋补保健类中

药 材 。 咨 询 电 话 ： 陈 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4332.72

2

重庆星星套装门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5.97%股权

10364

8.06

47629.

17

标的公司主要生产装饰套装门，年生

产能力为150万套。 公司占地540937

平方米， 建有办公楼和厂房面积

108187平方米， 现有员工2736人。

详情咨询 ： 陈勇 023-63622738，

18983368896

2843.461

449

3

重庆地方对外经济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

4203

6.08

4932.0

4

标的企业主要开展大宗商品进口贸

易和国内贸易，已与全球十余个国家

和地区的近百个客户建立了合作关

系， 经营产品涉及平行贸易进口汽

车、电子产品、航空器材、化工产品和

医疗设备等。 咨询电话 ： 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2420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评估价

（万元）

转让底

价(万元)

1

昆明市西华小区

商住楼C9-3幢

1-3层房产

标的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 属于别墅户

型。 建面321.77㎡，采取整体转让。 标的所在区

域交通方便，生活配套及公共设施齐全，附近

设有各类学校、医院、银行、商场、超市等，距离

大观楼公园不超过1公里。 详情咨询： 官艳

023-63623955，13640580330

195.3144 195.32

2

昆明市环城西路

611-613号A座

1-6层房产

标的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 商业环境成

熟，交通便捷。 房屋用途涉及办公、非住宅，土

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2043年5月5日，建面7248.34㎡，土地使用权面

积为317.96㎡， 部分区域有占用， 采取分零转

让。

详 情 咨 询 ： 官 艳 023-63623955，

13640580330

5155.575

9

5155.6

3

昆明市人民中路

丰园大厦三、四层

房产

标的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周边商业氛围

浓郁，交通便捷。 房屋用途非住宅，土地使用权

类型为出让，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46年7

月31日， 建面4071.7㎡， 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291.86㎡，部分区域有占用，采取分零转让。

详 情 咨 询 ： 官 艳 023-63623955，

13640580330

3260.21

02

3260.22

证券代码：

000967

公告编号：

2019-017

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长沙中联重

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收到福建省南安市城乡生活垃圾环卫一体化PPP项目的中标通知

书，运营期第一年综合服务费暂定为13,905.57万元，合作期16年，总金额预计222,489.12

万元。

一、项目中标的基本情况

福建省南安市城乡生活垃圾环卫一体化PPP项目

项目编号：FJTP-00091818010584

招标单位：南安市城市管理局

项目内容及规模：项目的服务范围为南安市中心城区、南翼新城、各乡镇及所辖村庄

道路及水域保洁，中心城区、南翼新城及各乡镇环卫公厕保洁，现有垃圾转运站提标改造

和水头海域、石井海域海洋漂浮垃圾的收运，及约定范围内的井盖巡查等。

中标总金额：总金额预计222,489.12万元，中标首年金额为13,905.57万元。

项目合作期：服务周期16年。

公司与招标单位南安市城市管理局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中标上述项目将为公司构建从环卫装备、环卫一体化综合服务、智慧环卫云、到垃圾

终端处置的固废全产业链发展战略取得良好开端， 有利于公司在环卫服务领域争强市场

竞争力及积累经验，也将对公司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由于上述项目目前未签订正式项目合同，且项目开工建设期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

规定及时披露该项目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570

证券简称：

*ST

因美 公告编号：

2019-028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于2019年4月17日停牌一天，2019年4月18日

开市起复牌；

2、 公司股票自2019年4月18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证券简称由“*ST因

美”变更为“贝因美” ，证券代码002570保持不变；

3、 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更为10%。

一、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2016年度、2017年度连续两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 ）第13.2.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于2018年4月27日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 ，股票简称改为“*ST因美” 。

二、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18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披露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18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

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8年《审计报告》，公司2018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2,490,824,755.71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113,572.99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816,409,682.51元。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的净

利润、期末净资产均为正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1条的规定，公

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且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的其他需要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2019年3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

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根据上述相关规定及公司2018年度业绩情况，

公司已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且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其他需要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综上，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四、 公司申请事项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情况

公司提交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按照《股票上

市规则》 有关规定， 公司股票于2019年4月17日停牌一天，2019年4月18日开市起复牌；

证券简称由“*ST因美”变更为“贝因美” ，证券代码002570保持不变，股票交易的日涨跌

幅限制由5%变更为10%。

五、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设立

北京分公司的公告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了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已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办理完毕工商登记手续，取得了营业执照，并

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分公司名称：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办公场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30号仰山公园8号楼A栋101-120室、201-222室

客户服务电话：400-628-0606

特此公告。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7日

关于中金新医药新增阳光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阳光保险” ）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自2019年4月17日起，本公司旗下的中金

新医药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金新医药； 基金代码：A类006981，C类

007005）新增阳光保险为销售机构。

投资人可在阳光保险的营业网点或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上述基金的账户开户、 认/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阳光保险的有关规定。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sinosig.com

电话：95510

投资人也可通过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iccfund.com或客服热线

400-868-1166咨询有关详情。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投资有风

险，敬请投资人在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各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

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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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9月13日召开二〇一六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5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并已收到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7]SCP124号）。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2016年9月14日、2017年4月22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2016-67、2017-15号公

告。

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4月15日发行二〇一九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 现将有关

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19信达SCP007

代码 011900874 期限 220天

起息日 2019年4月16日 兑付日 2019年11月22日

基础发行总额 2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2亿元

发行利率 5.70% 发行价格 面值100元

簿记管理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948

证券简称：青岛银行 公告编号：

2019-016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发行金融债券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近日相继获得《青岛银保监局关于青

岛银行发行金融债券的批复》（青银保监复〔2019〕95号）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书》（银市场许准予字〔2019〕第53号）， 本行获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发行金额不超过80亿元人民币金融债券，募集资金依据适用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批复，

将用于优化中长期资产负债匹配结构、 增加稳定中长期负债来源并支持开展中长期资

产业务。

本行将按照《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操作规程》等文件规定，做好本次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及相关信息披

露工作。 本次金融债券发行结束后，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流

通。

特此公告。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6日


